德 钦 县 烟 草 专 卖 局 文 件
德烟专〔2022〕37号
━━━━━━━━━━━━━━━━━━━━━━━━━
德钦县烟草专卖局关于公布

《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听证会报告的公告

（第3号）
关于《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的听证报告已经德钦县人民政府审查，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现将听证报告及合理布局规划予以公示。需要了解听证会其他有关情况的，可以与德钦县烟草专卖局联系。
附：

1、 关于《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的听证报告
2、 《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image: image1.png]



德钦县烟草专卖局

二0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附件1

《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听证会听证报告
德钦县烟草专卖局

2022年10月20日

1、 听证事由：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参加人

时间：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13时00分

地点：德钦县移动公司四楼会议室

参加人：

（一）主持人：定主(德钦县烟草专卖局局长）

（二）决策发言人：赵云峰（德钦县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杨斯予（迪庆州烟草专卖局专卖管理科科员）、

（三）听证监察人：建康（德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刘艳国（迪庆州烟草专卖局纪检监察科）

（四）听证代表：共15名，其中，卷烟持证经营户3人：张四凤（德钦县零售户）、金盈福（德钦县零售户）、秀英（德钦县零售户）；新办证申请户2人：鲁茸农布（德钦县羊拉乡个体经营户）陈海辉  （德钦县羊拉乡个体经营户）；消费者2人：阿堆   （德钦县升平镇巨水村居民）谢凤钱 （大理州鹤庆县新屯镇双龙村委会双水槽村委会居民），特邀代表8人：鲁茸取品（县人大）、农布此里（县政协）、泽仁桑主（县公安局）、孙文光（县检察院）、陈英兰（县法院）、茸木（县司法局）、龚秋（县发改局）、陶凤莲（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五）听证记录人：雷福春（德钦县烟草专卖局）、钟永寿（德钦县烟草专卖局）
三、各个方面听证代表的主要意见及理由

全体代表无意见。

接下来我局将《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形成报告，报送德钦县人民政府、迪庆州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科备案并通过德钦县门户网站予以公示后严格执行。

附件2

德 钦 县 烟 草 专 卖 局 文 件
德烟专〔2022〕36号
━━━━━━━━━━━━━━━━━━━━━━━
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德钦县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管理，进一步规范烟草制品零售市场经营秩序，保护烟草制品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烟草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及《云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制定烟草制品合理化布局规划的指导意见》（云烟专〔2020〕69号），结合德钦县实际，制订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适用于德钦县行政区域内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布局和管理。规划所称烟草制品零售点是指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烟草制品零售经营活动的场所。
第三条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遵循依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德钦县烟草专卖局依照本规划审批、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并向社会公布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章 合理布局标准
第五条 合理布局基本原则
（一） 依法依规原则。
    （二）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三） 便民服务原则。
    （四） 市场导向原则。
    （五） 分类施策原则。
    （六） 适当照顾弱势群体原则。
    （七） 尊重历史，立足现状原则。
    （八）受理在先原则。
    第六条申请标准
    （一）申请人为自然人的，以营业执照登记信息为准。
    （二）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以营业执照的相关信息为准。
    （三）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申请人为自然人的，以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为准，须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申请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以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和居民身份证为准。
    第七条经营场所条件
    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有指向明确且唯一性的门牌、地址或者方位表述，以固定物理隔断为表现形式，不能与生活起居混用，不得以身份证住址或实际住所的非商业性场所作为经营场所，且具备经营烟草制品相适应的存储条件；经营场所是租赁的，必须提供真实有效的租赁合同；申请人的货物仓库与经营门店相分离的，视为经营场所附属仓库，有义务接受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申请人在申请时应对仓储情况如实说明。
    第八条 德钦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划以街道、乡镇作为最小市场单元，采取距离限制、小区域单元总量、小区域单元总量+距离限制、法定不予许可情形和特殊情形五种标准，分别对城市区域、乡镇村社区域和特殊区域设定布局标准。人口总数以德钦县人民政府官方发布的人口数据为准。
下列区域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的设置，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距离限制标准。用于可进行实地测量的城区、乡镇街道、路段及因移民搬迁、大型项目开发形成的小型商业区。
    1.县城、乡镇商业区、因移民搬迁、大型项目开发形成的小型商业区，原则上零售点之间最近距离不小于50米；具体地段如下：
德盐路、卡瓦大道、南坪街、德香路、佛山乡政府所在地、云岭乡政府所在地、燕门乡政府所在地、奔子栏镇政府所在、拖顶乡政府所在地、霞若乡政府所在地、羊拉乡政府所在地、霞若老乡政府所在地、奔子栏镇达日开发区-羊拉乡斯木顶-茂顶河一线、佛山乡玛巴顶-五十一一线、燕门乡茨中村等。
    2.城区、乡镇府所在地人流量较少，交通不便利，背街小巷的地段，零售点之间最近距离不小于100米。具体地段如下：
阿墩子古城、河香路、德钦县救助站--三公里一线、巨水村等。
（二）、小区域总量限制标准。用于相对封闭、定位较为明确、功能较为突出的区域。
1.旅游景区为严格落实防火责任区域，依据景区规模及提供对外服务商户的基数，原则上只设立1个烟草专卖零售点；书松-中国石油（梅里加油站）段不设立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点。
2.交通部门设立的长途汽车站候车厅原则上只设置1个烟草专卖零售点。
（三）、总量+距离限制标准。用于大型综合性市场、专业市场、集贸市场、商场、封闭式居民小区、规模较大的企业、厂矿区等。
1.封闭式住宅小区每100户（300人）设置1个烟草专卖零售店，以此类推，且零售点之间最近距离不小于50米。
    2.综合性商品批发市场、大型集贸市场内部依据入住商户数为基数，每50户设置一户，零售点之间最近距离不小于50米，且经营性质不可为流动性摊贩。                           
3.具备一定规模的各类大中型商场、超市、购物中心和连锁经营的商业企业总店及其分店，原则上适度放宽限制条件，每一个独立法人设置一户且需具备烟草制品独立经营场所。
4.行政村、自然村，每100户（300人）设置1 个卷烟零售点，100户（300人）以上最多设置2个卷烟零售点，且零售点之间最近距离不小于50米，原来已经超过办理数额的不再新设置零售点，（现无零售点的小自然村不强行设置零售店）。 
5.营业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不包括仓储、办公、生活等场所）对外营业的酒店、休闲娱乐场所、餐饮店等服务型单位，除以上距离限制外还需具备与提供服务场所相独立的经营场所，且烟草制品销售区域需核定为相独立的经营场所内按照“一户一证”的原则核发许可证；营业面积在800平方米以上（不包括仓储、办公、生活等场所）的大中型副食品商场、超市等不受限合理布局限制，按照“一户一证”的原则核发许可证。
6.新兴工业园区、矿山内零售点不超过1个。
7. 高速公路服务区、军队大院、工矿企业、监狱、看守所、戒毒所、驾校训练场等相对封闭以满足本区域内人群消费的区域内，可设1个零售点。在以上区域设立零售点的，申请人应事先协调门卫、安保等环节，确保烟草服务及执法人员的后续监督检查工作能够正常开展。
8.同一地址、同一建筑且无明显物理有效隔断的建筑内只能设置一个零售点。
10.德钦县行政区划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100米范围内（以校园围墙为界）不设立卷烟零售店，在中小学、幼儿出入口100米之内原有卷烟零售客户许可证到期后不予延续，原有证户在中小学、幼儿园出入口100米之外，在围墙周边100米范围之内的不受此规定限制。
11.以出租柜台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大型商场内部零售点应不超过2个，单层零售点数量限1个，且间距不小于50米。
12.行人、机动车可以自由通行，完全开放的大型商业体道路一层商铺设置零售点，依照本规定第五条所属区域布局标准规定执行。
    第九条为积极响应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等相关政策，在同等许可条件下，优先办理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
第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市场区域单元合理数量范围限制，间距方面给予适当放宽：
一.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
二.因中小学、幼儿园新建、改造等客观原因造成零售点经营地址变化或者不符合现行合理布局规划的，持证人在原发证机关辖区内重新选点申请办证的。
三.省内拥有直营门店数30家以上且纳入省政府商务部门重点流通企业范围的连锁经营企业。中小学及幼儿园周边除外。
四.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周边原有卷烟零售客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零售客户自愿迁至合理化布局规定中小学、幼儿园周边范围之外。
五. 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的加油站便利店不属于《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令第51号）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不予核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范围，按照一店一证原则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十一条属于下列社会特殊群体，确因家庭生活困难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并能够提供相关有效证明的，给予政策扶持，在其首次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适当放宽准入条件，法定不予许可除外。
一.残疾人。
二.军烈属。
三.退役军人。
四.贫困户、低保户（建档立卡，尚未脱贫的扶贫对象）。
    五、 申请人经营主体为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过案的家庭经营个体工商户，在备过案的家庭成员间变更的，并在原经营地址重新申领许可证的。 
    六、因继承、法院判决、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合并，或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许可证持证主体改变企业类型等，在原经营地址重新申领许可证的。
    七、应届毕业大学生，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确因家庭生活困难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并能够提供相关有效证明的。 
    八、因重大项目建设而流入大量外来人形成的公路沿线集市，不受本方案第五条第三项第4点规定中总量限制，但受距离限制。
    第十二条法定不予许可情形。
一.申请主体资格方面
（一）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二）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三）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四）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五）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之前因销售烟草制品被烟草、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相关部门查处过，在停业整顿期间，暂时停止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新办申请。
    （六）申请人为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或者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以特许、吸纳加盟店及其他再投资等形式变相从事烟草专卖品经营业务的（有外资成分并且零售业态属于“娱乐服务类”的企业、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除外）。
    （七）拒绝接受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例行检查或暴力抗拒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活动的企业和个人。
    （八）为充分考虑社会稳定性，对损害卷烟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严重损害其他零售户合法权益的问题性企业和个人，暂时不予受理。
    二.经营场所方面
（一）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二）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三）经营场所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四）生产、经营、储存有毒有害、易挥发类物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容易造成烟草制品污染的。
（五）被德钦县自建房安全检查相关单位认定为不合格的建筑物。
三.经营模式方面
（一）利用自动售货机销售烟草制品的。
（二）通过电玩游戏机等方式开展以烟草制品为奖品的游戏活动的。
（三）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制品的。
四.特定区域
（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周边。
（二）党政机关内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区域内。
（三）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而建的违规建筑场所。
（四）经营场所即将拆迁或征用。
（五）经营场所位于居民小区内还没有形成商圈的集市、新开发区的。
（六）为适应某区域季节性（如：松茸季节、虫草季节等）、短期性（如人流相对聚集的短期工程等）卷烟消费而临时申请的烟草专卖零售点。
（七）经营场所属简易房、简易钢架铁皮房、活动板房、书报亭、临时性建筑等。
（八）对于非便利店业态，且主要经营五金建材、建筑装潢、美容美发、按摩推拿、药妆医械、文化体育、音像制品、家电家具、通信器材、金融证券、仪器仪表、金银珠宝、修理修配、寄递配送、洗涤护理、服装制售、中介劳服、寄卖典当、汽车租赁、传真打印、机耕农具、汽车美容、照相馆、农畜养殖、床上用品、母婴店、彩票福利、果蔬花卉、水产调味、粮油调料、熟食蛋糕、洗车场、土特产店、化妆品店、烟花爆竹、门卫保安室及各类培训咨询机构等专业性较强，且与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有直接或间接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类型。
（九）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国家烟草专卖局、云南省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不予许可的情形。
第十三条经营地址发生变更的持证户，新设经营地点应满足本《方案》的要求。
第十四条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延续。
（一）按照“老证老办法、新证新办法”的原则，在发布此规划之前已取得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需要延续并按法律规定申请延续的在有效期届满后正常延续（在中小学、幼儿园进出口100米之内的除外）。
（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申请延续，不符合本规划第十二条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延续手续。
第十五条在本方案实施之前，已经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凡不符合本《方案》标准的，暂不进行重新规划。
第十六条按照本合理化布局方案规定烟草制品零售点达到饱和的地方，未来三年严格按照“退一进一”的办法重新设立卷烟零售网点。
第十七条烟草制品零售点原来已经超过本合理化布局方案规定的地方，未来三年不进行“退一进一”的办法重新设立卷烟零售网点，只到该地方烟草制品零售点数量退出到符合本方案规定时才进行“退一进一”（阿东村等）。
第十八条非集市的公路沿线按照本方案第八条第（三）项第4款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德钦县行政区域内未来三年卷烟零售户总量控制在以现有的428户为基础，增长不超过5%。
                    第三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所称的间距，是指相邻最近的两个零售点之间的可视直线距离，以两个零售点店面最近边缘的距离测量值为准。具体场所测量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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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道路或街道同一边的经营场所之间按照 “边对边”距离为测量标准（如图所示：铺面1与铺面2之间间距1）。
（二）在在道路或街道两边的经营场所之间按照经营场所临街面 “角对角”距离为测量标准（如图所示铺面1与铺面3之间间距2）。
（三）在道路或街道同一边的经营场所之间有其它建筑物遮挡，按照 “边对边”距离为测量标准（如图所示：铺面3与铺面4之间间距3）。
（四）转角零售点间距测量标准如下图：(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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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校周边距离具体测量方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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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贸易、服务市场内部、封闭式小区测量方法如下图：
新申请人与测量参照物间距=a+b+c。
（七）同一建筑物不同楼层间距测量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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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申请人与测量参照物间距=a+b+c,拥有几个楼梯的以距离参照物最近的楼梯为测量对象。
第二十一条本规划所指的烟草制品是指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叶。
第二十二条本规划所指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是指依法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卷烟、雪茄烟零售业务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开展烟草制品零售经营业务的场所，其销售对象应为烟草制品的具体消费者。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划所称的经营面积，是指实际用于经营场所的面积，不包括仓库、车库等其他附属或辅助设施的面积。
第二十四条 本规划所称的便利店、烟酒商店、超市、商场、娱乐服务类等零售业态，是指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烟草零售业态分类标准》(国烟法〔2005〕845号)规划划分的烟草零售业态。
第二十五条 本规划所称的无固定经营场所是指简易房、活动板房、临时性建筑。
第二十六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申请因合理布局所限，无法都给予行政许可的，根据受理的先后顺序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划所涉及“不少于、以内、以上、以下、” 均包含本数，“超过”不包含本数。
第二十八条取得烟草专卖零售业务资格个人或企业，经营范围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第二十九条 中小学、幼儿园周围是指上述机构围墙向外延伸一定距离的区域。
第三十条 本规划实施前已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凡不符合本规划的，暂不进行重新规划，通过依法监督管理逐步达到本规划。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划与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适用于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三十二条 本方案未明确事项由德钦县烟草专卖局结合辖区实际具体规定并对外公示后执行； 
第三十三条 2020年德钦县烟草专卖局发布的《德钦县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适用合理布局规划》同时停止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方案由德钦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德钦县烟草专卖局
2022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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